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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中药材仍属于农副产品，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农副产品

，是特殊商品。为此，国家有专门的药材商业系统来组织中

药材的生产、收购、加工和供应，这一环节作为中药产品的

源头，必须保证安全、有效、方便、及时，保证人民防病治

病的需要，满足中医临床用药的需求。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

展及城乡经济的发展，城乡集贸市场和地区间交流中药材的

品种和数量逐年增加，无疑这对于补充国家中药材商业经营

、丰富医药市场、满足人民用药需要，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

是，在中药材生产流通中，违反《药品管理法》的情况相当

严重，一些地区和单位打着“开放搞活，发展经济”的幌子

，变相开办各类药品集贸市场，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，粗制

滥造，违反国家规定，允许对中、西成药，炮制中药饮片及

国家明令禁止进入中药材专业市场交易的中药材品种进行交

易，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混乱，造成“医灵药不灵”的被动

局面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这些都增加了中药材管

理的广度和深度，因此必须加强中药材集贸市场的管理，从

源头抓起，严格杜绝以劣充优、以伪充真的情况发生。鉴此

，国务院于1994年发出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管理的

紧急通知》（国发 [1994]53号），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，

各有关部、委、办、局相继制定了对中药材集贸市场管理措

施，保证中药材产品质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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